
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市卫生健康委关于转发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
做好2025年度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

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，委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2025年度高级卫生专业技

术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卫人函〔2025〕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加强资格审核

各报名点需按时完成报名点所有报名考生的资格审核工作。

确认及审核工作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结合我市实际设立以下报名点。

1.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均要设立报名点，由各单位人事部门负

责网上报名现场确认工作。

2.各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均要设立报名点（见附件），受理本

辖区内区属医疗卫生机构及其他医疗机构（包括社会办医疗卫生

机构和民政、公安、司法、军队等其他系统所办医疗机构及驻深

医疗机构等）的网上报名现场确认工作。

（二）考生所在单位需审核考生报名表信息及报名材料的准

确性和真实性，并在报名表相应栏加具意见及公章。

（三）各单位收齐报名表和报名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后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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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地管理原则由单位统一到所在报名点现场确认。

（四）各报名点须认真审核考生网上报名信息及上传报名材

料的准确性及真实性，符合报考要求的，应在报名表相应栏加具

意见及公章。各报名点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现场确认的时间和

地点，按时完成资格审核工作，并将网上数据提交至考点。纸质

材料于3月8日前报送到市卫健能教中心。

二、加强数据管理

本此考试考点审核工作将依托“深圳市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管

理平台”开展，请各区各单位及时完善“深圳市卫生健康人力资

源管理平台”人力资源数据，以免影响考点审核结果。

三、强化审核责任

报名点须按照“谁审核，谁签名；谁签名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严格把好审核关。对于在审核中发现的问题，各报名点要及时反

馈至考生进行核实确认，并耐心做好政策解释。我委将视审核情

况对报名点的审核工作进行通报。

附件：各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资格审核工作联系表

市卫生健康委.GZ.

2025年2月14日

（联系人：梁媛，联系电话：1363296354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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